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公司于 2026年 5月 9日披露《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26
年5月13日收到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铁集团”）的函件，深铁集

团提请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审议两个议案，即增加《关于就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25亿元股东

借款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订立框架协议的议案》和《关于就220亿股东借款签署补充协议

安排的议案》，董事会作为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同意将其提交股东会审议。其中《关于

就220亿股东借款签署补充协议安排的议案》是对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议案

进行补充约定。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十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H 股股东仅

能通过现场投票方式进行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00起

5、现场会议主持人：黄力平董事长

6、A股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9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29日9:15～15:00。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万科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并见证了会议。

分类

A股

H股

总体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人
数

44
2

46

代表股份数

3,251,904,613
210,063,952

3,461,968,565

占 该 类 别
有 表 决 权
总 股 份 数
比例（%）

33.4414
9.5202

29.0173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2,406
0

2,406

代表股份数

449,488,682
0

449,488,682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4.6224
0.0000
3.7675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2,450
2

2,452

代表股份数

3,701,393,295
210,063,952

3,911,457,247

占 该 类 别
有 表 决 权
总 股 份 数
比例（%）

38.0638
9.5202

32.7848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一）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12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
事会发行公司H股股份
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
一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 2026 年度公
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份
类

别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3,683,487,719
207,620,372

3,891,108,091
3,683,293,619
207,620,372

3,890,913,991
3,681,829,919
208,630,752

3,890,460,671
3,661,452,310
160,272,891

3,821,725,201
3,608,469,432
134,942,760

3,743,412,192
3,653,726,199
208,630,752

3,862,356,951
3,653,618,899
208,218,152

3,861,837,051
3,682,751,218
208,218,152

3,890,969,370
3,652,812,179
207,854,658

3,860,666,837
3,652,800,579
208,630,752

3,861,431,331

比 例
（%）

99.5162
98.8367
99.4798
99.5110
98.8367
99.4748
99.4715
99.3177
99.4632
98.9209
76.2972
97.7059
97.4895
64.2389
95.7038
98.7122
99.3177
98.7447
98.7093
99.1213
98.7314
99.4963
99.1213
99.4762
98.6875
98.9483
98.7015
98.6872
99.3177
98.7210

反对

股数

15,886,796
1,796,694

17,683,490
15,836,837
1,796,694

17,633,531
17,032,996
1,433,200

18,466,196
37,722,446
49,791,061
87,513,507
91,284,283
75,121,192

166,405,475
15,795,696
1,433,200

17,228,896
15,849,796
1,433,200

17,282,996
16,223,896
1,433,200

17,657,096
15,877,316
1,796,694

17,674,010
16,066,416
1,433,200

17,499,616

比 例
（%）

0.4292
0.8553
0.4521
0.4279
0.8553
0.4508
0.4602
0.6823
0.4721
1.0191

23.7028
2.2374
2.4662

35.7611
4.2543
0.4268
0.6823
0.4405
0.4282
0.6823
0.4419
0.4383
0.6823
0.4514
0.4290
0.8553
0.4519
0.4341
0.6823
0.4474

弃权

股数

2,018,780
646,886

2,665,666
2,262,839
646,886

2,909,725
2,530,380

0
2,530,380
2,218,539

0
2,218,539
1,639,580

0
1,639,580
31,871,400

0
31,871,400
31,924,600

412,600
32,337,200
2,418,181
412,600

2,830,781
32,703,800

412,600
33,116,400
32,526,300

0
32,526,300

比 例
（%）

0.0546
0.3080
0.0681
0.0611
0.3080
0.0744
0.0683
0.0000
0.0647
0.0600
0.0000
0.0567
0.0443
0.0000
0.0419
0.8610
0.0000
0.8148
0.8625
0.1964
0.8267
0.0654
0.1964
0.0724
0.8835
0.1964
0.8466
0.8787
0.0000
0.8316

11

12

关于就 220亿股东借款
签署补充协议安排的议
案

关于就深铁集团向公司
提供 25 亿元股东借款
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订立框架协议的议案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412,353,388
208,613,652
620,967,040
442,855,108
208,630,752
651,485,860

89.9191
99.3096
92.8693
96.5704
99.3177
97.4335

14,482,657
1,450,300

15,932,957
14,275,557
1,433,200

15,708,757

3.1581
0.6904
2.3829
3.1130
0.6823
2.3493

31,746,459
0

31,746,459
1,451,839

0
1,451,839

6.9228
0.0000
4.7478
0.3166
0.0000
0.2172

议案1-4和6-12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议案5获

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对于议案11和12，公司大

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的3,242,810,791股表决权股份已回避表决。

（二）涉及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案

关 于 续 聘2026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会 给
予 董 事 会
发 行 公 司H 股 股 份
之 一 般 性
授 权 的 议
案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会 授
权 公 司 及
控 股 子 公
司 对 外 提
供 财 务 资
助的议案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会 授
权 公 司 及
控 股 子 公
司 对 外 提
供 担 保 的
议案

关 于 公 司
未 弥 补 亏
损 达 到 实
收 股 本 总
额 三 分 之
一的议案

关 于 制 定
公 司《 董
事、高级管
理 人 员 薪
酬 管 理 制
度》的议案

关 于 制 定2026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薪 酬 方 案
的议案

关于就 220
亿 股 东 借
款 签 署 补
充 协 议 安
排的议案

关 于 就 深
铁 集 团 向
公 司 提 供25 亿 元 股
东 借 款 额
度 并 由 公
司 提 供 担
保 订 立 框
架 协 议 的
议案

股份

类别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A股

H股

总体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438,878,128
208,630,752
647,508,880
418,500,519
160,272,891
578,773,410
365,517,641
134,942,760

500,460,401

410,774,408
208,630,752

619,405,160

410,667,108
208,218,152

618,885,260

439,799,427
208,218,152

648,017,579

409,860,388
207,854,658

617,715,046

409,848,788
208,630,752
618,479,540
412,212,388
208,613,652
620,826,040
442,714,108
208,630,752

651,344,860

比例（%）

95.7326
99.3177
96.8592
91.2877
76.2972
86.5772
79.7305
64.2389

74.8626

89.6024
99.3177

92.6552

89.5790
99.1213

92.5774

95.9336
99.1213

96.9353

89.4030
98.9483

92.4024

89.4005
99.3177
92.5168
89.9160
99.3096
92.8678
96.5694
99.3177

97.4330

反对

股数

17,032,996
1,433,200

18,466,196
37,722,446
49,791,061
87,513,507
91,284,283
75,121,192

166,405,475

15,795,696
1,433,200

17,228,896

15,849,796
1,433,200

17,282,996

16,223,896
1,433,200

17,657,096

15,877,316
1,796,694

17,674,010

16,066,416
1,433,200

17,499,616
14,482,657
1,450,300

15,932,957
14,275,557
1,433,200

15,708,757

比例（%）

3.7154
0.6823
2.7623
8.2284

23.7028
13.0909
19.9119
35.7611

24.8922

3.4455
0.6823

2.5772

3.4573
0.6823

2.5853

3.5389
0.6823

2.6413

3.4633
0.8553

2.6438

3.5046
0.6823
2.6177
3.1591
0.6904
2.3834
3.1139
0.6823

2.3498

弃权

股数

2,530,380
0

2,530,380
2,218,539

0
2,218,539
1,639,580

0

1,639,580

31,871,400
0

31,871,400

31,924,600
412,600

32,337,200

2,418,181
412,600

2,830,781

32,703,800
412,600

33,116,400

32,526,300
0

32,526,300
31,746,459

0
31,746,459
1,451,839

0

1,451,839

比例（%）

0.5520
0.0000
0.3785
0.4839
0.0000
0.3319
0.3576
0.0000

0.2452

6.9521
0.0000

4.7676

6.9637
0.1964

4.8373

0.5275
0.1964

0.4234

7.1337
0.1964

4.9538

7.0949
0.0000
4.8655
6.9249
0.0000
4.7488
0.3167
0.0000

0.2172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股东会也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麻云燕、董楚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万〉2026-05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天弘永利优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弘永利优享债券

01616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增聘基金经理

宋洋

张寓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宋洋

2026年05月30日

16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登记

16年

2010年7月至2016年3月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投资经理；2016年3月至2025年11月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基金
经理、数量投资部总监；2025年 11月加盟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混合资产部多资产
投资专业副总监、基金经理。

否

是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经理的变更日期为公司对外公告之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聘天弘永利优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5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公司董事长李新生先生的通知，获悉李新生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李新生

合计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2,700,000

2,700,000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04%

6.04%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57%

0.57%

质押开始日
期

2025.7.8

-

解除质押日期

2026.5.28

-

质权人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冻
结/拍卖等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控 股 股
东 、实 际
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
动 人 李
明 、李 新
生 、李 媛

媛

107,556,
796 22.60% 14,300,000 13.30% 3.01% 14,300,000 100% 19,788,886 21.22%

三、其他说明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

险时，公司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6-2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6年5月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
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9名，董事长刘德伟先生、董事张昱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分别委
托副董事长战成敏先生、董事路珂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
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战成敏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合同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关于签订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5）。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深海筏式养殖项目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关于投资建设深海筏式养殖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26）。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27）。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6-25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

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概述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加大其确权海域及重点沿岸海域区域资

源产品看护力度，公司拟计划在獐子岛、褡裢岛、大耗岛、小耗岛确权海域及重点沿岸海域区
域投资建设前端监控设备、基建立塔、更换核心网络设备及增加视频存储服务等设备设施（以
下简称“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经公司公开招标，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连市分
公司成为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中标方。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环岛监控
改造升级项目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承
包人”）签订《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本合同”）。本
合同签约价格为人民币1098万元，项目周期4个月，服务周期60个月。本项目资金来源于公司
自有及自筹资金。公司与承包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合同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审批权限为公司
董事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9436261643
3、负责人：白国富
4、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胜利路106号
5、成立日期：2000-10-18
6、经营范围：在大连市范围内经营固定网本地电话业务（含本地无线环路业务）、公众电

报和用户电报业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固定网国内长途电话业务、固定网国际长途电话
业务、IP电话业务（限Phone-Phone的电话业务）、900/1800MHzGSM第二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
业务、WCDMA第三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TD-LTE/
LTEFDD）、卫星国际专线业务、因特网数据传送业务、国际数据通信业务、26GHz无线接入业
务；3.5GHz无线接入业务。国内甚小口径终端地球站（VSAT）通信业务、固定网国内数据传送
业务、无线数据传送业务、用户驻地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国
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语音信箱业务、传真存储转发业务、X.400电
子邮件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业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业务和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通信及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设备生产销售、设
计施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寻呼机、手机及其配件的销售、维修；
电信卡的制作、销售；客户服务；房屋租赁；编辑、出版、发行电话号码簿。（涉及许可证或国家
专项规定的，须凭许可证经营或按专项规定办理相关手续）；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
类广告***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拥有工程建设相关资质，

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1、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
（2）项目内容及服务要求：本项目建设内容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及乙方投标承诺执行，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所有完成的建设成果均作为本合同服务组成部分，由乙方负责
全部施工、安装、调试工作：

1）獐子岛本岛目前运行的30个点位（包括9个10公里、9个5公里、12个3公里）进行更新
前端监控设备。

2）外三岛（褡裢岛、小耗岛）目前运行的3个点位（包括3个10公里）进行更新前端监控设备。
3）外三岛（褡裢岛9个点位、大耗岛5个点位、小耗岛4个点位）新增建设19个点位（包括

10个10 公里、6个5公里、3个1.5公里）前端监控设备、电力。
4）外三岛所有新建、更新监控设备信号全部回传至獐子岛安防监控中心。

5）獐子岛安防监控中心更换核心网络设备及增加视频存储服务器。
乙方需完成本项目所有建设内容的全部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采购、运输、装卸、安装、

调试、试运行、人员培训、售后服务及相关技术支持，确保项目整体达到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
标准及甲方使用要求，所有建设成果交付后均作为服务设备由甲方使用，合同中所涉及的设
备所有权归乙方所有。

2、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
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098万元。
适用增值税税率为6%。
注：本合同金额包括乙方为完成本项目所需承担的一切费用，包括不可预见的风险费用

和本合同未列出，但为完成本项目必须列支的所有费用。除上述结算额外，甲方无需再向乙
方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且项目完成建设，经甲方验收进入计费期后服务周期60个月，付款周
期为季付，总计20期，每期付款周期为3个月。每期付款支付日为服务期限起算后每满3个月
的对应日（若对应日为节假日，则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发票要求：乙方在收到甲方每期付款后，需在5个工作日内为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税率6%。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合同不含税价不变，税率按国家调整后的税率执行。

3、建设期限及验收
3.1 工期要求
本项目总工期为120日历天，自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计算，乙方需在工期届满前完成本

项目所有建设内容（设备采购、安装、调试等），并向甲方提交初步验收申请。
因不可抗力、甲方原因（如需求变更、场地协调延误等）导致工期延误的，工期相应顺延，

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按本合同第七条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2 试运行要求
项目主体工程完成后，进入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限为30日历天。试运行期间，乙方需安排

专人负责设备维护、故障处理，确保设备运行稳定，试运行结束后，双方共同出具试运行报告。
3.3验收流程
1）初步验收：乙方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后，向甲方提交初步验收申请，并提供完整的施工资

料、检测报告、安装调试记录等相关资料，甲方在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验收合格
的，出具初步验收报告；验收不合格的，乙方需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整改，整改费用由乙方承
担，工期不予顺延。

2）最终验收：试运行期满后，乙方提交最终验收申请，甲方在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
织最终验收，验收合格的，出具最终验收报告，服务期限自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正式计算；验
收不合格的，乙方需限期整改，直至验收合格，由此产生的费用及工期延误责任由乙方承担。

验收过程中，双方需共同签署验收记录，明确验收结果；若对验收结果有异议，可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按本合同第八条约定处理。验收合格后，乙方将服务设备正式交付甲方使
用，甲方需签署服务设备交付确认书。

4、质量标准及质保服务
4.1 质量标准
1）乙方提供的所有设备必须是全新、合格、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规范及招标文件要求

的产品，具有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等相关证明文件，严禁提供假冒伪劣、不合格产品。
2）项目施工、安装、调试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施工规范、技术标准及招标文件要求，确保监

控设备运行稳定、信号清晰、回传顺畅，监控中心设备兼容、存储可靠，电力设施安全合规，服
务设备整体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满足甲方日常安防监控工作需求。

3）服务期限内，甲方不得擅自改变服务设备的使用用途，若需变更用途，需提前15个工作
日书面通知乙方，经双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变更。

4.2 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1）质保期：本项目质保期为5年，项目最终验收合格并出具验收报告之日起计算，质保期

可覆盖部分或全部服务期限，质保期内，乙方对服务所有设备、施工质量承担免费维修、更换
责任（人为损坏、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坏、甲方擅自改装导致的损坏除外）。

2）售后服务：质保期内，乙方需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接到甲
方故障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偏远点位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
48小时），确保故障及时解决，保障服务设备正常运行；质保期内，若设备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乙方需在72小时内提供备用设备，确保甲方监控工作不受影响，同时在15日内完成故障设备
的维修或更换。

3）质保期满后，乙方需提供有偿售后服务，收费标准合理，及时响应甲方的维修需求。服
务期限内，若服务设备出现故障，乙方未按约定提供售后服务的，甲方有权暂缓支付当期服务
费，直至故障解决，同时乙方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

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聚焦海洋牧场主业。依托环岛监控系统，可实现海域全时段智能

监管与数据采集，有效防范盗捕、越界捕捞等行为，并为政府及执法部门统一指挥、证据查询
提供平台支持。结合公司内控治理与数智化转型战略需要，本次监控改造将从技术层面提升
对生物资产的监管能力，增强养殖资产安全保障水平，助力海洋牧场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
级。上述举措符合公司聚焦主业、提升治理效能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整体部署。

五、风险提示
本次相关合同已就违约、争议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鉴于项目施工具有一定周期，在合

同履行过程中，若遇到市场、政策、环境等不可预见因素或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可能存在工
期延误、无法按期竣工或通过验收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獐子岛集团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岛监控改造升级项目合同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6-26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深海筏式养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提高现有确权海域利用率，加速向设施

化、智能化、生态化养殖转型，公司拟在獐子岛西南部现有确权海域内投资建设深海筏式养殖
项目，开展一龄虾夷扇贝等多品种养殖，试验探索机械化、智能化和生态化扇贝养殖技术。项
目建设用海面积约24000亩，养殖浮筏数量约3000台，浮筏物资总投资预计5362.75万元，资
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建设周期6个月。最终投资金额及建设周期以项目建设实际
情况为准。

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深海
筏式养殖项目的议案》。该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深海一龄虾夷扇贝筏式养殖项目。
2、项目内容：项目建设用海面积约24000亩，计划布设养殖浮筏约3000台，同步配套智能

监测、机械化采收等辅助设施。
3、投资规模：项目物资估算总投资额为5362.75万元。
4、项目选址：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西南部海域（公司现有确权海域范围内）。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6、项目实施主体：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项目建设期：6个月，具体以实际施工进度为准。
三、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投资项目尚未确定施工方或设备供应商，相关协议条款尚未签

署。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采购管理制度，对养殖
浮筏建造、海上布设施工等环节依法组织履行采购程序，确保采购过程合规合法、公开公平公
正，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管理规定。

为保证项目顺利推进，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采购相关的前期筹备事宜。同
时，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依法确定供应商或施工方后，负责办理以下与
项目建设相关的事宜：

（1）根据采购结果，与中标方（或成交方）就合同条款进行谈判，并签署投资建设合同；
（2）根据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在董事会批准的融资方案框架内，确定具体资金筹措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贷款、融资租赁等）；
（3）依法办理海域使用、环境保护等相关审批或备案手续；
（4）在不超出本次投资总额且不改变项目建设地点及核心功能的前提下，对建设内容进

行适当优化调整；
（5）办理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其他必要事项，但涉及投资总额、建设地点、实施主体等重大

变更的，应另行履行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程序。
四、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
盘活确权海域资源：公司现有确权海域利用率存在提升空间，本项目可有效利用西南部

海域开展规模化筏式养殖，提高单位海域产出效益。
推动养殖技术升级：通过配置机械化采收设备、智能环境监测系统，探索深海扇贝养殖的

机械化、智能化路径，降低对传统人工作业的依赖，提升养殖效率与抗风险能力。
优化产品结构：虾夷扇贝一龄贝养殖周期相对较短，资金周转效率较高，可与公司原有底

播增殖形成产品互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建成后，公司深海筏式养殖面积将有所扩大，预计一龄虾夷扇贝产能将相应提升，有

助于增强公司应对行业周期波动的能力。同时，本项目通过引入机械化采收设备、智能环境
监测系统等，将推动公司养殖模式向设施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有利于降低对传统人工作业的
依赖。此外，一龄贝养殖周期相对较短，可与公司原有底播增殖形成产品互补。项目建设受
自然条件、市场环境、技术实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
程中严格控制成本、加强风险管理。

五、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以下主要风险：
1. 宏观环境与市场风险
宏观经济波动、行业政策调整、虾夷扇贝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可能影响项目预期收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及行业动态，依托自身精深加工体系和品牌优势，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2. 自然条件风险
筏式养殖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海区存在流速较大、风

浪较强、夏季水温日变化剧烈及饵料丰度较低等不利自然条件，可能影响虾夷扇贝的生长与
成活率。公司将通过科学控制养殖密度、优化浮筏布局、下沉养殖水层、探索多品种混养等方
式积极应对，降低自然条件的不利影响。

3. 台风及风暴潮风险
台风及风暴潮可能导致养殖设施损坏、产品损失。公司将建立气象预警及应急响应机制，积

极研究养殖险及财产险保障，并在台风频发季节提前采取加固、清理附着物等防范措施。
4. 项目实施风险
项目公开招标可能存在无合格中标方或招标延期的情形，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公司将积极推进审议程序及招标工作，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及海洋自然环境变

化，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推进项目建设，积极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海一龄虾夷扇贝筏式养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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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请

于2026年6月16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将本次股东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10:00-11: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16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大连市金普新区炮台街道迎宾大道2号普湾景苑酒店2楼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投资建设深海筏式养殖项目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2、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6-24）。上述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的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3、特别提示：
（1）上述提案需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过半数表决通过后生效。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投票代理人持加盖印

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持股凭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投票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加盖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11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大连市金普新区炮台街道迎宾大道2号普湾景苑酒店2楼投资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投票流程请见本股东会通
知的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刘邦
联系电话：0411-62975988
传真：0411-62975986
通讯地址：大连市金普新区炮台街道迎宾大道2号普湾景苑酒店2楼第一会议室
邮编：116308
电子邮箱：touzizhe@zhangzidao.com
2、参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69。
2、投票简称：“獐子投票”。
3、本次所有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16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NO.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并于本次股东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
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非 累 积 投
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投资建设深海筏式养殖项目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
1、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上签字（委托人为单

位的加盖单位公章），如授权委托书为两页以上，请在每页上签字盖章。
2、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三

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
委托方（签字或盖章）：
委托方《居民身份证》公民身份号码或《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方持股性质：
委托方持股数量：
委托方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方（签字）：
受托方《居民身份证》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5月29日，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吴启超先生《关于自愿不减持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具体如

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同时为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启

超先生自愿承诺：自2026年5月29日起的12个月内（即自2026年5月29日至2027年5月28
日），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吴启超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份转让除

外）。在上述承诺期间内，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前述不减持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启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6,547,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5%。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持续进行监督，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725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5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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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卫昶先

生的书面离任报告，卫昶先生因个人原因拟辞去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职务，卫昶先生担任公

司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的原定任期为公司第五期董事会届满之日。离任后，卫昶先生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卫昶先生的离任自2026年5月29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卫昶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并将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工作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公司董事会对卫昶先生在担任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